关于推进创新强市建设

加快打造全省科技创新协同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进大会、全省科技创新大会部署要求，持续深化黄石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光谷科创大走廊东部传动轴建设，加快打造全省科技创新协同示范区，结合黄石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湖北省科创引领战略，落实“首先必须在科技创新上奋勇争先”“首先必须在科技创新上担当战略支点”要求，积极服务和融入全省支点建设大局。以建设创新强市为愿景，以打造全省科技创新协同示范区为目标，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深入对接武汉都市圈科创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服务推动全省支点建设夯实科技创新基础。

（二）目标定位

到2030年，全市科技创新能级显著提升、与武汉科技创新协同联系更加紧密，在创新生态、创新策源、成果转化、产业创新、高端人才、创新空间等方面协同示范作用进一步突显。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进入前50位，基本建成创新强市。武汉都市圈科技同兴指数保持第一，基本建成全省科技创新协同示范区。

（三）实施路径

以实施“5个50”科技创新攻坚计划（简称“550计划”）、推进六大协同示范工程为抓手，全面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提升全域创新能级，切实保障建成全省科技创新协同示范区。

“550计划”即：在未来五年内（从当下至2030年），①打造50个有影响力的省级以上研发平台、②实施50个有先进科技成果产出的重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③促成50个有较大经济效益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④建立50亿元规模有效运行的科创类投资基金群、⑤实现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进入前50位。

六大协同示范工程包括打造创新生态协同示范区、创新策源协同示范区、成果转化协同示范区、产业创新协同示范区、高端人才协同示范区、创新空间协同示范区。

二、主要任务

（一）强化改革赋能，打造活力奔涌的创新生态协同示范区

1.在重构创新政策上协同示范。强化创新政策系统设计，开展科技创新政策协同性和实施效能评估，推动科技政策“立改废释”，加快研究出台精准高效的创新政策，加强重大法规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市委科技办、市委科技委组成单位、各县市区、经开区、新港园区负责）（所列第一个单位为牵头单位，下同）
2.在科创平台升级上协同发力。主动对接武汉科创资源，深入开展以“用”为导向的科创平台提质扩容行动，建强高能级科技力量矩阵。到2030年，打造50个有影响力的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市科技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各县市区、经开区、新港园区负责）
做强应用基础研究平台。构建高水平实验室体系，力争在有色金属、节能环保等领域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立足新材料等多元方向筹建黄石实验室，大力推进实验室扩容提能，争取到2030年，新增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或湖北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力争达20家，数量保持全省第二。（市科技局、有关县市区负责）

做强离岸科创平台。推进未来科技城与武汉、上海、深圳、北京等离岸科创平台一体化发展，构建更加开放的建设运营机制，完善一地一策考核办法，打造“一城多园、多点协同的3.0版科创飞地”，每年引进10个以上优质科创项目。（市科技局、市国投集团负责）
做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深化黄石大学科技园建设，支持入驻高校与我市企业合作共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年均促成校企合作项目100项以上。积极对接武汉科创资源，加大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力度，支持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到2030年，省级以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达到20家。（市科技局、市经信局、国投集团负责）

做强科创供应链平台。加强湖北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黄石专区建设，建立健全“1+6+N地网”服务体系，打造要素富集、供应顺畅、配置高效的科技创新供应链体系，每年通过科创供应链平台解决企业创新需求200项以上。（市科技局、国投集团负责）
3.在强化创新服务上协同示范。

健全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建立“投贷股债保担”联动、适宜科创企业生存发育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对接引进武汉科技金融服务和分支机构落地。大力实施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科技人才贷等科技信贷产品，拓展科技保险等新型金融服务，逐步设立科创类投资基金群。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年均增速达20%。到2030年，建立50亿元规模的科创类投资基金群。（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国投集团、人行黄石市分行、市政府办金融科、金融监管总局黄石分局负责）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护链行动，引导企业进行高水平的专利布局、储备、运营和保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和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到2030年，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件。（市市监局、市科技局负责）
完善创新服务机制。支持和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发展，加强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广湖北省科技创新券应用，鼓励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强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市科技局、市市监局负责）

4.在营造创新氛围上协同示范。

高水平举办黄石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湖北·黄石赛区）等特色赛事，持续办好科技领军人才驱动中心、智汇黄石、科技活动周、东楚科普大讲堂等品牌活动。（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科协负责）

出台科技创新尽职免责清单，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和创投“大数法则”的分类评价与考核机制，为探索性工作提供容错空间。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国资委、市教育局负责）

（二）加强研发攻关，打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策源协同示范区

5.在应用基础研究上协同示范。紧盯国家产业创新重大课题优化重点实验室主攻方向，支持重点实验室牵头承担产业共性科学问题研究，力争每年产出2-3项标志性成果。加强省自然科学基金黄石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建设，鼓励区县、行业主管部门及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参与联合出资。到2030年，联合基金规模争取达到1500万元。（市科技局负责）

6.在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上协同示范。

打造科创企业协同培育机制，建立科创企业“孵化在武汉，加速在黄石”的成长路径，加快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持续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新物种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梯次培育体系。到2030年，布局科技型企业孵化器30家以上；实现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超5100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1500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突破600家），科创新物种企业突破150家。（市科技局、市经信局负责）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企业开展研发活动、建立研发机构。到2027年，实现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5000万元产值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市科技局、市经信局、市发改委负责）
7.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协同示范。鼓励我市企业与武汉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科技攻关项目库，健全重大任务凝练机制。每年组织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10项以上，推动企业开展技术攻关项目100项以上。到2030年，实施50个有先进科技成果产出的重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市科技局、市经信局负责）
（三）坚持价值导向，打造畅通高效的成果转化协同示范区

以市场化机制拓展转化渠道、以体系化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构建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到2030年，促成50个有较大经济效益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360亿元。（市科技局、各县市区、经开区、新港园区负责）

8.在创新转化模式上协同示范。探索成果转化项目资金共同投入、技术共同转化、利益共同分享机制，推动科技成果在都市圈内加速流动、共享和应用，形成“研发在武汉、转化在黄石”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9.在优化转化服务上协同示范。加强对武汉都市圈高价值专利信息的采集和共享，建立科技成果定期发布和对接机制。每年组织20场以上产学研对接活动。大力培育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鼓励机构市场化运营。加强复合型技术经理人培养，到2030年培养专业技术经理人220人以上。（市科技局、市人社局负责）
（四）统筹三线并进，打造动能澎湃的产业创新协同示范区

以新型工业化发展为导向，发挥黄石先进制造业基地优势，主动承接武汉片区产业转移，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三线并进”，加快构建以新材料、光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临空经济等重点优势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2030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6%以上。（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发改委负责）

10.在传统产业升级上协同示范。持续推进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建材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发展铜基新材料、特钢新材料、铝基新材料、化工新材料、无机新材料等领域，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和产品高端化。（市经信局、市科技局负责）

11.在新兴产业壮大上协同示范。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为核心的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条化、集约化、特色化发展。主动对接武汉“光芯屏端网”万亿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半导体及电子元器件、激光及光通信、新型显示及智能终端等领域，打造千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市经信局、市科技局负责）
12.在未来产业培育上协同示范。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以武汉都市圈产业协同为方向，推动都市圈共同打造创新应用场景示范区，重点发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领域。到2030年，打造5个标志性未来产业应用场景，未来产业总体规模达到百亿级。（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招商中心负责）

（五）强化人才驱动，打造各展其能的高端人才协同示范区

13.在加强高端人才集聚上协同示范。制定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实施高端人才引领行动，深度对接武汉都市圈人才资源，落实省战略人才力量“十百千万”行动，完善升级东楚优才计划，深化柔性引才和校企共享机制。到2030年，累计培育省级科技创新团队20个以上，“东楚优才计划”入选者达300名以上。（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负责）
14.在壮大创新人才队伍上协同示范。实施卓越工程师攻坚行动、青年科技人才托举行动和高校毕业生汇聚行动，大力培养卓越工程师和青年科技人才，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在黄就业创业。每年遴选培养30名左右市级卓越工程师，每年引进培育青年科技人才300名以上。到2030年，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达到80人年。（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科技局负责）
15.在优化科技人才服务上协同示范。积极参与武汉都市圈人才发展联盟建设，探索建立人才注册积分制，促进人才资源合作对接。积极承接省“专业人才智汇基层”活动，持续开展市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建强用好人才创新平台、人才引育平台、人才服务平台，全面优化人才服务质效，营造近悦远来的高品质人才服务生态。到2030年，设立招才引智工作站30家以上。（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科技局、市科协、市国投集团负责）
（六）完善创新布局，打造聚势争先的创新空间协同示范区

16.在全域创新上协同示范。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将未来科技城打造成为城市创新“强核”，加快大冶湖核心区集聚发展，扎实推进光谷科创大走廊黄石功能区建设。支持黄石大冶湖高新区加快奋进全国百强，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争取进入全国前70位，黄石未来科技城争取进入全国科技城前50位。支持阳新经开区、西塞山工业园申报省级高新区。支持黄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黄石港区临空科创产业园建设。支持下陆区打造高质量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支持大冶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县（市）中部标杆。支持阳新县争创省级生物医药创新型产业集群，奋进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大力发展黄石新港，建成千亿园区，建设现代化港口新城。（市科技局、市国投集团、有关县市区、大冶湖高新区负责）
17.在融圈入群上协同示范。牢固树立都市圈发展思维，积极融入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打造武汉都市圈重要增长极。积极对接、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参与构建长江中游协同创新共同体，努力建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性科创中心城市。（市科技局、市发改委负责）

18.在对接前沿上协同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创新前沿阵地，加快建设北京、上海、深圳-黄石离岸科创中心。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国际科技合作发展空间。（市科技局、市国投集团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加强市委科技委对全市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统筹推进创新强市建设和科技创新协同示范区建设。发挥好市委科技办统筹协调作用，抓好督办落实。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把加快打造全省科技创新协同示范区作为重要目标任务，自觉树立协同创新理念，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争先进位。（市委科技办、各地各部门负责）
（二）强化科技投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加强重点科技项目资金、人才、技术、土地、设备等要素保障。（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委组织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
（三）强化队伍建设。强化全市领导干部协同创新意识，抓好科技系统干部队伍理论和业务培训，提高抓落实能力，打造一支有政治高度、大科技格局、融合理念、争先意识和扎实作风的科技干部队伍。（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负责）

（四）强化考核评估。将科技创新指标纳入全市目标考核体系，强化科技创新任务落实督办制度，定期通报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政策落实情况。（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负责）

（五）强化宣传引导。加大国家创新型城市品牌宣传力度，积极宣传科技创新先进典型，努力营造崇尚创新、支持创新、参与创新、关注创新的良好氛围。（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负责）

